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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声明

致：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人民政府

本单位就参加汕头市潮阳区山海农耕——乡村振兴海门示范带建设项目—海门中心渔港潮阳港建设

项目(配套道路基础设施提升)监理投标工作，作出郑重声明：

一、本单位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。

二、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、串标，不出让投标资格，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

会成员行贿。

三、本单位声明我方不存在招标文件投标须知第1.4.3条和第1.4.4条所述情形，没有串通投标、弄虚

作假、行贿等违法行为，没有列入信用黑名单等违反信用有关规定。

四、我司承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有提供材料具有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

以上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，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，愿意承担以下后果：

（1）取消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；

（2）没收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担保金；

（3）同意将本单位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。

投标人名称： 广东质安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（盖公章）

投标人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2025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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